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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教授上課準備的教學投影片中，為了讓學生不覺得枯燥，在未經授權

的情況下，在網路上抓取他人拍攝的照片、他人繪製的圖表，放到自己

的簡報中。疫情期間，學校要求線上教學，甲教授使用視訊會議，並用

原本的投影片進行線上教學，但僅限於修課的同學才能進入視訊會議。

甲教授利用視訊軟體的錄製功能，錄製線上上課過程（含投影片內容），

將上課影片放到開放的網路平台上。試問：

甲教授在僅限於修課學生才能參加的視訊會議播放簡報，有無侵害著

作權？得否主張合理使用？（15 分）

甲教授在開放的網路教學平台上公開其教學影片，有無侵害著作權？

得否主張合理使用？（20 分）

二、甲公司於 2022 年 1 月 5 日完成一產品之發明，於同年 2 月 1 日與乙公

司簽署銷售契約，並發布新聞稿說明合作項目與產品。甲於 2 月 2 日將

產品帶到歐洲參加行業的展覽會，公開展示新產品，惟該展覽會並非中

華民國政府認可。甲公司於 2022 年 8 月 4 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

發明專利，試問：（每小題 15 分，共 30 分）

甲公司與乙公司以新聞稿公開合作項目與產品，此情形是否喪失新穎

性？

甲公司於 2022 年 2 月 2 日在歐洲行業展覽會上公開展示產品，後於

2022 年 8 月 4 日在臺灣申請專利，是否得主張新穎性優惠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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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灣大學早年申請註冊「台大」、「臺大」商標，指定使用於「大學教育」。

某補教業者見高中學子都想考台大（臺灣大學的簡稱），心想若以「台大」

二字作為補習班名稱，可以吸引學生上門，故於 1970 年起，開始使用

「台大文理短期補習班」招攬學生。2015 年起，臺灣大學繼續將「台大」、

「臺大」商標申請註冊在「補習班、語文補習班」等類別，並獲得註冊。

臺灣大學（原告）於 2020 年 7 月，對「台大文理短期補習班」（被告）

提起商標侵權訴訟。台大文理短期補習班則提出二項抗辯：消費者對

於二者並不會混淆誤認。自己已經使用超過 50 年，那時臺灣大學還沒

有將商標註冊在補習班類別。試問：

假設臺灣大學的商標在「補習班」部分有效，但一般消費者確實不會

對二者產生混淆誤認。請問在此狀況下，被告到底會不會構成商標侵

害？（15 分）

被告抗辯在臺灣大學將商標範圍延伸到「補習班」之前，早就已經先

使用於「台大文理短期補習班」。請問被告抗辯是否有理？（20 分）


